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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界定 1

（一）公共空间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对“公共领域”的概念进行

界定：“公共领域”意指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该

领域中能够形成公共意见之类的事务。公共领域原则上

向所有公民开放 [1]。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

公共空间相关概念进行的论述，成为了该领域最经典的

基础理论，他表述：“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的载体和外在

表现形式，即各种自发的公众集会场所与机构的总称”[2]。

（二）村落与村落公共空间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村落是在某一边缘清晰的固定

地域，长期地生活聚居、繁衍生息的农业性群体组成的

空间单元，它承载着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形

态 [3]。”村落是一定区域内民众生活习惯，生产方式、文

化内涵、传统习俗、宗教仪式等最真实的储存室，村落

的重要构成元素主要是有明显界限划分的地理区域、以

从事农业活动为主要劳动方式的民众、将民众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约定俗成的村落文化。

“依据所反映的社会属性和物质属性，可把村落公

共空间分为意态空间和物态空间。意态空间是指人们可

以在这些空间内进行约定俗成的活动形式，例如村落内

的贸易往来、节日庆典、祭拜祖先和人们的红白喜事等，

物态空间则是为村民随意进行交流沟通所提供的场所，

例如古树旁、戏台、寺庙祠堂、农耕区等 [4]。”笼统的来

说，村落公共空间就是指那些村落民众不受时间限制、

不受他人影响，能自由选择进入或退出的村落区域，它

是与村落私人空间相对的，村落公共空间对于该村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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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来说没有排他性，它不可能被归属于单独的某个村民。

根据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及其他学者的延展，本文

认为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公共空间的核心要素有以下三个：

作为主体并且具有自愿性的公众、作为载体并且遵循全

面开放原则的公共场所、作为民族精神灵魂并且被当地

公众普遍认同的文化。

二、云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公共空间对村落发展的

功能

云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公共空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色，凝聚了地方民族信仰、精神文化、情感记忆，具有

延续传承民族文化、潜在的行为规范、增强村落民众凝

聚力、精神寄托功能，对于云南民族地区村落可持续发

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一）延续传承民族文化功能

云南民族地区村落保存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一个民族地区

村落的文化命脉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空间为村

落的各种民间民俗文化活动提供场所，是民族地区村落

非物质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具有延续传承民族文化功

能。

（二）精神寄托功能

村落民众在公共空间里进行的一系列宗教祭祀仪式

往往寄托着他们对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兴人旺的

祈求。这些仪式蕴含了当地民族世代沿袭的文化，公共

空间的精神寄托功能也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得以充分发挥。

（三）潜在的行为规范功能

云南民族地区村落民众多数有着不可忽视的自然崇

拜，例如云南省腾冲市司莫拉瓦族村的佤族民众信奉树

神，认为树中住着神灵，崇拜木鼓，认为木鼓可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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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公共空间是当地民风民俗、民族信仰、宗法礼制、精神文化的表达载体，是将村落和民

众个体连结起来的情感纽带，其对于促进村落可持续发展具有强大作用。由于各种原因，村落文化被忽视，村落文

化公共空间也逐渐呈弱化状态，本文通过对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公共空间对于村落发展的功能及其弱化的原因进行探

究，寻找相关建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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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该地彝族的祭司被叫做“毕

摩”，送灵、安灵等一系列宗教仪式都由“毕摩”主持。

这些对于自然、神灵的敬畏衍生出的一系列民族禁忌，

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地区村落民众有着强有力的行为规

范作用。

（四）增强村落民众凝聚力功能

云南民族地区村落民众在公共空间中进行群体性的

活动，民族记忆在相应实体公共空间中被唤醒，公共空

间作为情感纽带将村落和民众个体连结起来，只要村落

还在，不管村落民众身处何方，背后都多了一丝乡愁，

村落民众的真实情感记忆得以“储存”，对于增强村落民

众凝聚力有着重要作用。

三、云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公共空间弱化的表现及

成因分析

云南民族村落文化公共空间弱化的一个直观表现就

是公共主体的缺失和公共活动的减少，二者又直接导致

了公共空间的破败荒芜。另外，部分公共民俗文化发生

改变，已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

（一）公共空间主体缺失

1. 村落公共主体外迁

本文认为村落公共主体外迁可粗略分为政府强制力

实施的被动外迁和民众自主进行的主动外迁。被动外迁

的造成因素较为简单，一个因素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推进，乡镇升级要满足辖区常住人口数量需求，当地政

府就会统筹规划，强制性要求周边村落民众迁入乡镇街

道进行长期生活；另一个因素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地理

变迁，原始的民族村落地理环境条件恶劣，泥石流、山

体崩塌、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已经不再适合民众长久

居住，政府经多方考察后对相关村落作出异地搬迁决策。

被动外迁大多具有科学性，有利于外迁民众生活质量的

提高和经济发展。主动外迁是民众自发进行的，主要是

由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地民众的

生活需求，并且村落内部与外界联系增强，不再是与世

隔绝的闭塞空间，少年儿童前往外地求学、青壮年外出

务工已经极为常见。

2. 村落公共主体未离开村落却不参与公共空间中的

公共活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众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利

用各种现代农耕工具和机器已经能基本满足农户耕收需

求，以前“一户耕收，全村出动”的集体耕收方式已经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村落民众之间的必要接触减少，邻

里互助意识减弱，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活动方式逐渐成

为主流。另外，电视、手机的普及给村落民众带来了休

闲娱乐的新方式，在私人领域也能获得各种信息，通过

聊天、视频、留言等方式在网络社区进行互动，达到放

松和社交目的，民众部分公共活动从实体公共空间向网

络虚拟公共空间转移，未离开村落的公共主体对于村落

公共空间中进行的公共活动参与兴趣大大降低。

（二）公共活动大量减少

前文提到的民众公共活动从实体公共空间向网络虚

拟公共空间转移，这无疑会削弱实体公共空间的功能，

部分民族文化长期无法通过文化活动在公共空间中进行

表达，导致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公共空间处于弱化状态。

另外，由于村落公共主体的外迁，村落中具有宗教信仰

作用的天然物如历时悠久的古树、富有神秘色彩的石头

等，这些根本无法同民众一起迁移的东西只能留存于村

落中，而一些民族宗教仪式没有这些天然物也就没法进

行，民族特色文化表达失去一条重要途径的同时，某些

公共活动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进而慢慢消失。公共活

动的减少间接导致了民众之间的接触减少，以家庭为中

心的私人领域所表现出的独立性和排他性更加明显，民

众希望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意愿并不强烈，公共

空间主体缺失现象加重。

（三）公共场所破败荒芜

公共空间主体缺失和公共活动减少是导致公共场所

破败荒芜的首要原因。民族地区村落内部或周围多多少

少都有着汉族的身影，在长期与汉族民众友邻而居的过

程中，少数民族民众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放

弃了“刀耕火种”，同时一些民族色彩浓厚的婚丧嫁娶仪

式也逐渐变得简单化，红白喜事的承办逐渐私人化、家

庭化，作为文化载体的公共空间被忽视和遗弃，长期无

人打理。

（四）公共民俗文化变质

民俗文化是经过时间积淀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它是漫长岁月中当地群体一直传承至今的真实文化呈现。

随着云南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兴起，一些民俗文化被强行

改造，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和意义。这里提到的公

共民俗文化变质主要强调的是该区域内民众在公共空间

中所进行的公共文化活动已经不具备传统文化传承和民

族精神表达作用，其目的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些文

化活动进行的动机只是为了迎合往来人员的喜好，满足

外来者的猎奇心理，单纯的追求经济效益。

四、云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公共空间建设的对策

（一）顺应当地人居需求，留住公共空间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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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人居需求是留住公共主体的有效手段。保护历

史文化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现代人的需求，应最大限度

满足现代人的发展。在对村落文化公共空间建设过程中

要注意提高村落的人居品质，提供满足公共主体情感交

流、多层次需求的公共空间。

（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激发公共空间活力

要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特色民俗延续、传承下

去，对内要持续增强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自信心，让公

共主体愿意从私人空间中走出来；对外要持续增强主体

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可度，政府对民族地区村落投

入持续的关注度是其中重要一环。在对村落文化公共空

间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公共空间的载体作用，要

以当地传统文化活动为重心，以特色文化公共活动来激

发公共空间活力，让公共空间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得到

充分发挥。

（三）保留区域真实特色，不做流于表面建设

对于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公共空间的建设应坚持保护

为主，不做流于表面的失当建设；重构为辅，最大程度

保留区域真实文化特色。随着云南民族地区旅游业兴起，

给云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公共空间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一些公共空间得到保护和重建，但一些不真实的民俗文

化也随之肆意兴起。在旅游开发大背景下，应该注重保

持区域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不能为了吸引游客而人为

伪造出一些民俗文化，也不能为了迎合游客兴趣热点而

对民族文化进行胡编乱造。

（四）进行得当文化扬弃，鼓励传承良性文化

在对文化公共空间进行建设的过程中，还应进行适

当的文化扬弃，考虑所进行的民俗文化活动是否具备传

承意义，不为封建陋习提供公共空间，摒弃不符合延续

需求的行为形式和文化表达。对于那些具备尊老孝老、

敬畏自然、铁血忠义、团结睦邻等良性特征的文化活动

要积极鼓励，建造方便开展活动的公共空间，提供便利

的文化表达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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